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硬核科技政策申报指南

（2023 年版）

申报资格：

1、在东湖高新区办理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（申请 B04 项目除外），经营状态正常且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2、支持半导体集成电路（适用 A01-E08 条）、基础软件（适用 A01-E08 条）、人工智能（适用 F09 条）相关技术研发及应用的企业，且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3 亿元以内的

企业。半导体集成电路企业包括：通信电子、智能终端、汽车电子等消费电子以及量子通信、信息安全、健康医疗、智能制造和机器人、物联网等领域市场需求大的集

成电路产品。先进半导体材料和新型显示材料，光芯片，MEMS（微机电系统），MOSFET（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）、IGBT（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）等功率半导

体器件，红外、激光半导体器件等特种半导体器件，半导体智能检测设备，IP 及 EDA 软件。基础软件企业包括:操作系统、数据库系统、安全软件、工业软件。人工智能

企业包括：聚焦智能网联汽车、智能制造、智能数字设计与建造、智慧医疗等场景，支持脑科学、计算机视觉、语音语义识别、认知计算、自然语言处理、人机交互、

智能决策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。

3、本次申报针对 2022 年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已发生且符合规定的相关事项，其他政策已支持的事项不得重复申报。

4、同一企业因同样或类似原因可同时享受高新区多项政策时，按从高不重复原则落实。

5、单个企业同一年度因本政策享受各类补贴、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6、享受本政策的支持对象应承诺至少 5 年内不迁离东湖高新区、不改变在东湖高新区的纳税义务、不减少注册资本，如违反,承诺退回已给予的所有支持。

7、采取“一事一议”办法支持的企业，执行期内不可重复享受本政策。

共性申报材料：

1、承诺书。

2、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。

3、税务部门出具的 2022 年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》。

4、202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

各申请项目附加申报材料见下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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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块 编号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

创 业

奖 励

A01

对创业企业实缴

注册资本金，给予

资助。

对成立时间 5 年以内的“新四军”创

业企业，按照企业实缴注册资本的

50%，给予事后一次性支持，最高不

超过 50 万元。

1、申报主体为“新四军”创业企业，即高校院所（教

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大学）科技人员，大企业（2022 年《财

富》杂志评定的中国五百强）骨干人员（在同一企业工

作 3 年以上），海归留学（2022 年 QS 排名前 200 高校）

人员，各类创新创业大赛（省级以上科技、发改、经信、

人才、人社、共青团等部门主办的创新创业大赛及中国

光谷 3551 国际创业大赛）优秀创业团队创办的企业。

2、申报主体成立时间不早于 2018 年 1 月 1 日。

3、申报主体或申报主体的负责人拥有 I 类知识产权，

即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或已登记的集成电路布图设

计，且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度较高。

4、申报主体正常开展业务且2022年度主营业务收入（占

公司总营收 60%以上）在 100 万元以上。

5、企业已实缴注册资本金（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）

且“新四军”人员直接持股比例不低于 30%。

1、企业核心创业团队属于“新四军”

的证明材料（如：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

报告/大企业任职劳动合同/参赛获奖

证明等）。

2、企业或企业负责人发明专利有效证

明或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，及其

与主营业务相关性说明。

3、证明企业实缴注册资本金的工商登

记材料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>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>股东及出资
信息）。

4、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中各股东出资
方式、出资额等证明材料。如获得过股
权投资的，需股权投资协议及到账凭

证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按序

上传。

A02
对创业企业销售

收入，给予资助。

对成立时间 5 年以内的“新四军”创

业企业，按照企业年销售收入的 5%

给予事后支持，连续支持 3 年，同一

企业每年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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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块 编号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

投资

奖励

B03
对获得机构投资的企业，

给予资助。

按照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5%给予资助，

同一企业每年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

200 万元。

根据投资款到位情况，给予事后一次

性支持。

1、投资机构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

会登记备案，或经营范围含股权投资、创

业投资、股权投资管理、创业投资管理。

2、投资需为股权投资。

3、股权融资资金到账需满 6 个月（到账

期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

日）。

4、股权投资为 A 轮及以前阶段的融资（即

为企业的前三轮融资，不包括 Pre-IPO 融

资）。

1、投资机构营业执照及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业协会登记备案证明。

2、企业自成立之日起历次股权变更的工商

证明材料。

3、投资协议等相关材料，即投资协议、增

资协议、股东大会决议、股份认购协议或非

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等。

4、投资资金到账证明，即银行到账凭证和

验资报告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按序上

传。

B04 对投资机构，给予奖励。

对单个企业实际投资额在 1000 万元

以上的项目，对管理机构给予最高 50

万元的奖励。

给予事后一次性支持。

1、申报主体需为投资机构，且在中国证

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。

2、申报主体应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我区

硬核科技企业，或投资外地硬核科技企业

引入我区落户（需不晚于 2022 年 12 月 31

日在东湖高新区办理工商注册、税务登

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）。

3、股权融资资金到账需满 6 个月（到账

期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

日）。

1、投资机构营业执照及在中国证券投资基

金业协会登记备案证明。

2、被投企业营业执照。

3、投资协议。

4、投资资金到账证明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按序上

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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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块 编号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

人才

奖励

C05

支持企业引进“高

精尖缺”技术管理

人才。

对年度个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于8万元的人

才，按每人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给予支持。

同一企业每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给予事后一次性补贴。

1、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补贴对

象需具有武汉户籍，在本公司全职工

作满 1 年以上，且在东湖新技术开发

区缴纳社会保险（外籍人员不要求）

和个人所得税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2、补贴对象年度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

大于 8万元。

1、劳动合同。

2、户籍证明。

3、社保缴纳证明。

4、个人《税收完税证明》，即国家税务总

局发布的个人所得税 APP 上导出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》。

5、“高精尖缺”人才补贴人员明细表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按序上

传。

C06

支持企业开展理工

类相关专业应届毕

业生招聘。

对企业新引进的全日制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

生分别给予每人 2 万元、5 万元和 8 万元的落

户补助。同一企业每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

100 万元。

给予事后一次性补贴。

1、补贴对象需具有武汉户籍，且在东

湖新技术开发区连续正常缴交社会保

险费三个月以上（外籍人员不要求）

和个人所得税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2、补贴对象需为 2022 年应届毕业生，

含企业与本地高校联合培养的研究

生。

3、补贴对象需为“理工类相关专业”

人才，即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目录（2022 年版），数学、物

理、化学、机械、仪器、材料、电气、

自动化、电子信息、计算机等十类相

关专业。

1、劳动合同（或联合培养协议）。

2、户籍证明。

3、社保缴纳证明。

4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。

5、“应届毕业生（理工类）”人才补贴人

员明细表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按序上

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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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块 编号

资
助

事
项

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

研 发
奖励

D07

对

企

业

研

发

费

用，

给

予

补

助。

对主营业务收入在

1000 万元以下，且年

度研发投入在 200 万

元以上的企业，给予事

后一次性支持。

按照企业 2022 年度实际发生研发费用的 20%，

给予最高 100 万元补助。
1、研发费用是指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享受
国家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费用。

2、在税务部门完成上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

除备案。

3、主营业务收入（占企业总营业收入 60%

以上）研发投入分别满足支持标准。

申报该项奖补的企业应在接受税务部门关

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定期核查后，主动向

我单位反馈核查结果。若企业因申报研发

费用加计扣除不实等被国家税务机关认定

为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应全额返还

该项奖补。

1、主营业务收入汇总表，
附上对应销售服务合同、到
账证明等材料（线上上传 10

笔最高金额订单，剩余材料
线下备查）。
2、提交至税务部门的 2022

年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
（包括：企业所得税年度纳

税申报基础信息表、承诺
页、总表页、A107010 页、
A107012 页、A107040 页）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

业公章，按序上传。

对主营业务收入在

1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

以下且年度研发投入

比例不低于 10%的企

业，给予事后一次性支

持。

按照上一年度实际发生研发费用的 15%，给予

最高 200 万元补助。

对主营业务收入在 1

亿元以上 3 亿元以下

且年度研发投入比例

不低于 8%的企业，给

予事后一次性支持。

按照上一年度实际发生研发费用的 10%，给予

最高 300 万元补助。

板块 编号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

核心

关键

设备

奖励

E08

对购买用于

研发生产的

核心关键设

备给予补贴。

购买设备总投资在 500

万元以上，按照实际投

入的 30%给予补贴。

同一企业每年补贴金额

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事后一次性支持。

1、购买设备需为申报主体自用。

2、核心关键设备具体是指集成电路企业用到的光

刻机、刻蚀设备、薄膜沉积设备、测试设备、清洗

设备。

3、申请补贴的设备均须在 2022 年 1 月 1 日-2022

年 12 月 31 日投资采购，投资金额以公司已实际支

付金额为准。

1、设备采购情况汇总表，附上对应合同及付款证明。

2、设备自用的说明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按序上传。



板块 编号 资助事项 支持标准和方式 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

人工

智能

项目

奖励

F09

对人工智能

创新应用项

目给予支持。

对单个投资在 500 万元

以上的人工智能应用项

目，经评估后，按最高

不超过实际投入资金的

30%给予支持。

同一企业每年补贴金额

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事后一次性支持。

1、申报项目需为建成或在建项目，在建项目应已取

得阶段性成果。

2、“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项目”是指智能网联汽车（无

人驾驶、智能座舱、自主泊车、车路协同）、智能制

造（工业互联网平台、质量检测、工业机器人、物流

运输）、智能数字设计与建造（智能化设计、工程智

能化装备、智能建筑、极端环境建造）、智慧医疗（智

能辅助诊疗、医学影像智能识别、智能化医疗器械、

药物智能研发、疾病筛查和风险预测、虚拟助理）等

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项目。

项目申报书。

以上申报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按序上传。


